南京大学志愿服务记录办法（暂行）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志愿服务活动记录，确保志愿服务时长录入工作的公平、公开，现制定南京大学志愿服务记录办法（暂行）。
一、志愿活动认定
志愿服务活动是指以“奉献、友爱、团结、互助”为宗旨，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校园建设、社区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为建设美好校园、和谐社会做出贡献的公益行为。
在南京大学志愿服务平台上申请志愿服务活动，可予认定的包括：支教、助残、敬老、社会公益、校园服务、大型赛会、环境保护等。
诸如下列活动不属于志愿服务活动认定范畴：
1. 学生团体的日常自我运作维护，如办公室值班、部门会议、招新活动等；
2. 学生团体文体活动，如文艺晚会、体育比赛等，但是为比赛、活动、赛事提供志愿服务的同学可以获得时长；
3. 有薪酬的活动，如有偿家教、各类实习工作等；
4. 其他非公益性活动，如为讲座或大型活动充当观众；
5. 某些公益活动，如捐赠物品，捐赠者不可以得到志愿时长，但是为组织捐赠物品活动付出劳动的同学可以获得时长；
6. 社会实践（即使是志愿服务类型），既然是作为社会实践参与就不可再申请志愿服务时长。
总之，可认定为志愿服务活动的原则是：一定是付出时间做了某项志愿活动才可以获得相应时长。志愿时长不是交易工具，我们做志愿不仅为了时长、为个人挣得荣誉，如果把这个当作主要目的，就会因为错误的动机导致错误的结果。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还原活动现场，为每个志愿服务队伍永久保留志愿活动记录、为每位志愿者记录志愿服务生活的点点滴滴。
二、志愿时长认定
1、志愿时长核算
志愿时长认定标准根据志愿活动中各组成部分（即培训和实际活动两个部分）进行详细说明，希望能对各组织志愿时长申报过程中的疑惑起到一定的指导与解答作用。
（1）培训及活动准备部分
某些志愿服务活动在开展前需要对所招募的志愿者进行一定的培训，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前需要进行如备课、材料制作等准备工作，对于这些活动，其培训及活动准备部分时间可以计入志愿服务时长。
该部分时长按实际时长的50%计入志愿服务总时长，单次活动可计入志愿服务总时长的培训及准备时长不超过2小时（折算后）。
申报此类志愿服务时长需提交相关证明，如培训/准备活动现场照片等，支教类活动可提供备课材料等。
（2）实际活动部分
实际活动部分可申报的志愿服务时长包括活动时长与交通时长。
①活动时长：
以实际服务时长申报。单日可计入活动时长不超过8小时，超过部分不予记录；单个志愿服务活动连续进行多天的，累计计入时长不超过80小时，超过部分不予记录，特殊情况除外。
特殊志愿服务时长（如支教）必须明确写出原因，主动对时长认定中可能出现的疑问进行解释。必须有严格的时长考勤对每一天每个人的时长进行界定，必须有详细的活动详情予以解释，必须在活动详情中对每一天的参加人员予以说明。
②交通时长：
市内交通部分：按实际交通时长的20%计入志愿服务总时长，单次活动可计入志愿服务总时长的市内交通时长不超过1小时（折算后）。
市外交通部分：以实际票据上显示的交通时长的20%计入志愿服务总时长，如同时发生市内交通时长，则只计算市外交通部分。申报此类志愿服务时长需提供相关票据证明。
注：长期项目，即隔数天/月举办一次活动的，不允许一起填报时长，时间不连续就每次活动填报一次。
如发现组织或个人在时长申报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则取消该组织或个人当年所有志愿服务评奖评优资格，并在团内通报批评。
2、志愿时长补录
若由于志愿服务平台故障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时长丢失，可申请志愿时长补录。
平台一般不接受个人补录申请，请需补录的志愿者联系当初活动的负责人或发起组织，由个人提供证明或组织统一提供证明，经负责人/组织评审认定后，由组织整理好该活动需补录的同学名单、时长认定、证明材料等，在志愿服务平台上新增项目或活动：（补录）XXXX。
即：志愿者自行联系活动联系人/组织并提交证明材料——院系／组织审核并提交准予通过的补录名单——学校管理员审核通过
个人证明材料可为：活动报名成功短信、活动现场照片、活动后需提交的材料等证明
组织证明材料可为：志愿活动签到表、活动现场照片、活动后需提交的材料等证明
三、志愿材料证明
如学生参加各类评奖评优需要志愿服务时长认定的材料，可填写《南京大学志愿者时长认定表》（见附件），并将志愿服务平台上个人空间内所列的个人参与的所有活动（包括活动名称、活动时间、时长、状态）截图。将表格和截图打印、装订好，交至敬文学生活动中心3楼团学大厅实践与志愿者工作部（如办公室无人可放在桌上资料袋内），等待审核。
另外需要将电子版表格和截图打包发送至志愿服务项目管理中心公邮：njuzfzx@163.com，材料及邮件主题均命名为：时长认定审核 院系 姓名，同时邮件中说明来来递交纸质版材料的时间及需要该证明的时间，我们会及时回复并告知何时来取经审核认定后的表格。
注：请提前递交表格等资料，留足时间审核，一般审核需2~4个工作日。

南京大学团委实践与志愿者工作部志愿服务管理中心
2020年9月24日

































附件：
南京大学志愿者时长认定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本科/硕士/博士）
	
	入学年份
	

	院系
	
	专业
	

	手机
	
	电子邮箱
	

	参加志愿服务小时数
	

	
本人承诺上述参加志愿服务小时数属实，无弄虚作假行为，志愿活动具体参与情况详见后附证明材料。
（请在下行手抄）





                                               承诺人： 
                                                    年    月    日

	

校团委审核意见及盖章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注：该表格纸质版除承诺及承诺人需手写签字外，其余电子填写、手写均可。
